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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国

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

公司董事会提供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

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等相关文件，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并经审慎分析，我

们对本次重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

事先提交我们审阅。经认真审议，我们同意将该等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交易价格依据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评估

机构出具并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的评估结果确定，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和方法恰当、交易公平合理，且履行必要的关联交易内部决策程序，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公众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公司与核技术公司、苏州德尔福商贸有限公司、魏建良、

丁建宏、单永东、张定乐、吴凤亚、魏兰、刘恒、林海光、陆惠岐、苏忠兴、王

珏、科维（南通）机械有限公司、上海日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刘斌、南通南京大

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院、明亮、李德明、张宇田、施卫国、南通海维精密机械有限



公司、肖林、刘永好、江苏达胜热缩材料有限公司、俞江、叶启捷、高健、苏州资

达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君胜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邢东剑、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科荣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温州科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云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

晓敏、黄志杰、包秀杰、徐红岩、徐争鸣、王郑宏、陆燕、陈林、方红兵、严伟、

李龙勤等46名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及

公司与核技术公司签署的与之配套的《盈利补偿协议》，公司与核技术公司、中国

大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国合长泽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天津君联澄至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中广核一期核技术

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隆徽新能源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等七名配套融资认购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非公

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监管规则的要

求，具备基本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无重大法律、政策障碍。 

    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持续盈

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方案合理、可

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基于上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及整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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